
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物理學系學生校內外活動補助要點 
105年 6月 15日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學生事務委員會審議通過，105年 9月 13日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提升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物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之能見度並鼓勵學生參

與校內外活動，特訂定「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物理學系學生校內外活動補助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補助對象：以本系名義參與公開校內外活動之本系學生或系學會。 

三、 補助活動類型 

（一） 學術活動：學生參與國內舉辦之物理年會及南區五校物理系其它相

關活動。 

（二） 體育賽事：系學會參與南區五校物理系體育競賽、大物盃體育競

賽。 

（三） 創新創業相關競賽：學生參與政府或本校育成中心公告之相關創新

創業競賽活動。 

學生亦可申請非上述活動之補助，但須經系學生事務委員會開會同意後再

送系務會議審查。 

四、 經費來源與補助方式 

（一） 系務經費或其它可支經費，每年總補助經費以五萬元為上限，且需

檢據核銷。 

（二） 每位同學及系學會每學期以補助一次為限。 

（三） 若該活動或學生已領有校內外其它經費時，則應酌予補助或不予補

助。未領有補助者，優先考慮補助。 

五、 補助項目：交通費及主計單位核可之項目(各活動需辦理保險，否則不予補

助)。 

六、 審查期程：相關被補助學生或系學會應分別於每年 3 月 15 日及 11 月 15

日前提出該學期活動之補助計畫書，並於隨後召開之系務會議

列席報告，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後給予補助。 

七、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須繳交成果報告書（含經費支用情形），未繳交者不予

補助。 

八、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 本要點經系學生事務委員會及系務會議通過，經系主任核定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